不动产更正登记通知书

施忠秀：
因赵庆珊（身份证号532224xxxxxx311）于2025年8月26日向我局提交房屋登记更正申请书，我局根据赵庆珊提出的更正登记申请内容，查询了原登记机构留存的房屋登记档案，发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事项错误，请你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的30个工作日内持本人身份证明材料和宣房权证市区字第00026045号房屋所有权证书等申请办理更正登记。逾期未申请办理的，我局将根据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八十一条的规定，对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错误事项进行更正登记。
经我局核实原登记资料：2025年8月9日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，登记备案号2007-409号；2008年1月10日宣威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审核的宣威市房屋买卖申请审批表；2007年10月11日与开发商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（2008）房买卖契字045号；2007年12月26日缴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完税证（0608566号），根据核实资料我局2025年9月4日的局务会议认定原登记簿登记记载错误，应予以更正登记。
[bookmark: _GoBack]更正内容如下：2008年1月17日原登记机构登记的宣房权证市区字第00026045号《房屋所有权证书》所有权人为施忠秀（身份证号532224xxxxxxxx316X），无共有权人。现应更正登记为：权利人施忠秀、赵庆珊，共有情况为共同共有。
如不服本通知书结果，可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向宣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麒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特此通知。

宣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
2025年9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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